实习协议书
甲方： 浙江中润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
地址： 宁波市鄞州区樟树街515号汉德城C座1403室 
乙方（实习生）：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在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文化程度：         
紧急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有关规定，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一致，自愿签订本实习协议，以共同遵守执行。 
第一条
工作内容

1、甲方派遣乙方工作的用工单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“用工单位”），从事       岗位工作。 乙方愿意承担用工单位提供的工作任务。
2、如实习期满后，即使乙方已领取毕业证书，则甲方也无义务必须录用其为正式员工。如实习结束，经双方协商愿意建立劳动关系的，则甲方将优先录用乙方。 

第二条
工作时间

1、实习时间自      年   月    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，其中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至        年    月     日为试用期。 

第三条
工作要求
1、乙方必须遵守甲方及用工单位的各项公司规章制度，服从用工单位的管理与安排。

2、乙方在工作期间，须按照甲方及用工单位的规定认真做好各项工作，严格按照提出的工作要求操作，若有违反规定而造成甲方及用工单位重大经济、名誉损失的，乙方对此要承担一切经济赔偿责任。

3、乙方同意用工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或根据其工作表现和能力，变动乙方的实习岗位。 

4、乙方承诺按时完成规定的工作数量、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，并同意认真、主动、及时地完成用工单位安排的其他工作内容和任务。 

5、乙方工作时间按用工单位有关规定执行。用工单位延长乙方工作时间的，乙方将获得调休或加班工资，乙方应积极配合用工单位安排的加班工作。

6、乙方工作期间，不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，否则一切后果由乙方自己负责，不得以甲方或用工单位名义从事任何活动。

第四条
工作报酬

1、甲方根据乙方完成工作任务的成果向乙方支付实习报酬。实习报酬为        元/月；

2、乙方完成本约定工作任务，并且工作质量符合用工单位要求的，甲方每月      日支付乙方前述实习报酬。乙方应按约定的工作要求及质量要求完成工作任务，如工作成果无法达到甲方要求的，甲方有权不支付实习工作报酬。乙方未完成工作任务的，甲方有权不支付实习工作报酬；

第五条
劳动保护 

1、甲方需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，保证其在人身安全不受危害的环境条件下工作。 

2、甲方根据乙方实习岗位实际情况，按国家规定向其提供必需的劳动防护用品。 

3、甲方将在实习期内为乙方购买商业保险，当实习期解除或终止后，该保险自然停止。实习期间，如乙方发生意外事故，该商业保险理赔所获得的费用抵充甲方依照法律规定应承担费用。 

第六条
保密约定 

协议期内，乙方应严格保守甲方和用工单位的保密信息（包括但不限于工作文件的内容），未经甲方的书面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泄漏；如果乙方违反上述义务，给甲方造成甲方和用工单位的任何损失，乙方自愿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。

第七条
协议终止与解除 

1、双方协商一致，协议可提前终止。 

2、协议期满自然终止。 

3、合同期间乙方提前7天说明原因并取得甲方同意的情况下，可以与甲方解除协议。

4、合同期间乙方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或出现其他违法、违规情况，或以甲方名义对外作出有损甲方名誉或其他权益的行为，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协议，并且不支付工作报酬；

5、因乙方身体状况不适宜继续工作的，可提前终止。

6、根据乙方的工作能力及表现，不适宜在原工作岗位继续工作的，可提前终止。 

7、不可抗力的因素或其他客观情况变化，导致乙方不能继续在原岗位工作的，可提前终止。 

8、依据本协议第七条约定终止或解除本协议，双方互不支付补偿金或违约金。

第九条 乙方承诺

1、乙方承诺在甲方工作期间，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职业道德规范。

2、乙方承诺在甲方工作期间，不会透露甲方和用工单位的商业秘密，否则因此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，造成甲方和用工单位损失的，乙方对此要承担一切经济赔偿责任。

3、乙方工作期间因乙方原因造成自身或第三方人身或财产损失的，由乙方承担所有费用及责任，如造成甲方承担责任的，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。乙方工作期间发生疾病的，甲方不承担医疗费等费用。

第十条
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1、如双方有争议的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可提交至甲方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。
2、本协议书一式二份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浙江中润服务外包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    乙方：（签字）

签署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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